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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房地产业务 

之 

专项核查报告 

致：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或“本所”)接受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华企业”或“上市公司”)的委托，作为中华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向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上海中星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星集团”)100%股权并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国

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发[2010]10 号

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

办发[2013]17 号文”)等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

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以下简称“《监管政策》”)的有关要求，对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下简称“核查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

公司中星集团及上市公司并表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在用地方面、商品房销售方

面执行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相关规定的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报告。 

为出具本报告，本所律师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查阅其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上市公司、中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指上市公

司、中星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该等下属公司及/或标的公司以

下简称“项目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简称“上

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中星集团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简称“中

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的说明、提供的相关资料，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

记录、资料、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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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竣工验收备案表)等资料。本所律师合理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

查、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了查验，并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以下简

称“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www.mlr.gov.cn)及相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房地产项

目所在地市级国土资源局、省级国土资源厅等)网站对有关土地违法案件的公示

信息，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其中，对于出具本报告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

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是依据本报告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报告的出具已得到上市公司和中星集团的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

为出具本报告所必需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包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及相关口头证言，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的副本或者复

印件与原件相符；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及证言是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之处；提供给本所的文件材料的

签字和/或盖章均为真实，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本报告仅就项目公司核查期内开发经营的有关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国发

[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等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相关规定禁止的

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发表核查意见，并不对

有关审计、评估、保荐机构等出具的专业性报告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报告作为中华企业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中国证监会，并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 核查的项目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和中星集团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核查期末，上市公司及其

项目公司、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开发经营的拟建项目共 5 个，在建项目共 20

个，竣工项目共 12 个。 

(一) 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在核查期内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核查期内，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共计 10 个，其中，拟

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2 个，在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3 个，竣工房地产开发项目 5 个，

具体如下： 

http://www.ml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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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发主体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或暂定名) 开发状态 

1  
上海中鸿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三桥村项目 拟建 

2  
上海杉野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建德南郊 661 地块项目 拟建 

3  
苏州中华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中华园 在建 

4  
上海地产古北安

亭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 古北萃庭 在建 

5  
上海凯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尚汇豪庭 在建 

6  
上海古北朱家角

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 古北香堤艺墅 竣工 

7  
江阴中企誉德房

地产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 

江阴中企上城项目(二

期) 
竣工 

8  

杭州中华企业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中企艮山府 竣工 

9  
无锡中城誉品置

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 无锡誉品中城 竣工 

10  
上海浦东古北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古北御庭 竣工 

 

(二) 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在核查期内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核查期内，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共计 27 个，其中，拟

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3 个，在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17 个，竣工房地产开发项目 7

个，具体如下： 

序号 开发主体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或暂定名) 开发状态 

1  
中星(镇江)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 罗家头地块 拟建 

2  
上海环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洋泾 E23-3 地块 拟建 

3  
上海中星（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漕溪路198号地块 拟建 

4  
上海旗捷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 

马桥镇 135 号地块商品住

宅 
在建 

5  
吉林市海上置业

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 滨江南路北地块 1-1 项目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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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发主体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或暂定名) 开发状态 

6  
吉林市海上置业

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 滨江南路北地块 1-2 项目 在建 

7  
中星(扬州)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 

扬州877号地块项目(廖家

沟) 
在建 

8  
中星(镇江)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 

跑马山地块一期房地产开

发项目 
在建 

9  
中星(昆山)城际置

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 中华园路商住楼项目 在建 

10  
上海环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E10

单元 E06-2 地块商业办公

项目 

在建 

11  
上海环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E10

单元 E07-2 地块商业办公

项目 

在建 

12  
上海环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E10

单元 E08-1 地块商业办公

项 

在建 

13  
上海环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E8单

元 E17-4 地块商业办公项

目 

在建 

14  
上海环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W7

单元 03I3-06 地块商业项

目 

在建 

15  

上海富鸣滨江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E8单

元 E15-3 地块项目 
在建 

16  
中星(安徽)置业有

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海耀商务中心项目 在建 

17  
上海申阳滨江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 

杨浦区平凉社区 02I5-03

地块商办楼项目 
在建 

18  
上海地产馨逸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公园道壹号项目(南站地区

278a-06 地块商品房项目) 
在建 

19  
上海富源滨江开

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E10

单元 E04-2、E04-4 地块项

目 

在建 

20  
上海中星（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雪野北块项目 在建 

21  
上海馨亭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 馨亭住宅小区 A 块 竣工 

22  
上海中星城镇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海上御景苑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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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发主体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或暂定名) 开发状态 

23  
上海地产馨逸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地产馨逸公寓二期 竣工 

24  
中星（扬州）置业

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 海上紫郡 B 区项目 竣工 

25  
上海地产馨逸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公园道壹号项目(南站地区

194-13 地块商品房项目) 
竣工 

26  
上海全策房地产

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 

江桥新镇 H1、H2、H4、

F7、F8 地块项目 
竣工 

27  
上海中星（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 

凉城地区中心商办楼新建

项目 
竣工 

注（1）核查期内，中星集团已将其所持的天津星华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出售，天津星华

城的香堡花园项目、秀拉花园项目、雪优花园项目亦随之转移，不再属于中星集团所有，

故未在上表中列示；（2）2017 年 4 月，上海地产馨逸置业有限公司将地产馨逸公寓二期

转让给上海瀛程置业有限公司。 

二、 核查适用的相关规定 

(一) 国发[2010]10 号文 

该文规定“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

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该文还要求加大交易秩序监管力度，“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

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已发放预售许可证的商品

住房项目进行清理，对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要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问题严重的要取消经营资格，对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 国办发[2013]17 号文 

该文规定，“对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国土资源部门

要禁止其参加土地竞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券监管

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或重大资产重组，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禁止其通过

信托计划融资。” 

该文还规定，“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

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 

(三) 《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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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国土资源部不

再进行事前审查，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门公布的

行政处罚信息为准；对于是否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事项，中介机构应当充

分核查披露。” 

该文还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用地违法违规被查处的情况。上市公

司申请涉房类再融资、并购重组项目时，应当公开披露报告期内相关房地产企

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应当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作出公开承诺，相关房地产企业如

因存在未披露的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给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国发[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及《监管政策》的上述要求，

本所律师对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核查期内上述项目

执行相关规定的情况，进行了逐一核查。 

三、 核查结果 

本所律师在仔细阅读、理解现行有效的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的基础

上，根据《监管政策》的要求，对房地产开发经营及销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

要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适当的分类，将核查内容主要分成土地闲置情形的核查，

炒地情形的核查、捂盘惜售及哄抬房价情形的核查等方面。 

根据中华企业出具的《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房地产业务之自查报告》(以下简称“《自查

报告》”)并经核查，本所律师对拟建、在建项目核查期内主要涉及上述方面的

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一) 关于土地闲置情形的核查 

1. 根据国发[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的要求对闲置土地情形

的初步核查 

本项核查的主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正)》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修

正)》(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修订)》

(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以下简称“《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即构成闲置土地：(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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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2)

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

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 

根据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相

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截至核查期末，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中

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拟建、在建项目中，不存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闲置

土地认定书》或其他类似文件的项目，就超过土地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约定、

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至今仍未动工开发项目，上市公司及其项目公司、

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由主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不

构成闲置土地情形的证明或其他类似文件；中介机构走访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进行访谈。具体情况如下： 

(1) 三桥村项目 

1) 基本情况 

2001 年 6 月，上海中鸿置业有限公司(系中华企业之下属公司，以下简称

“中鸿置业”)与上海市浦东土地发展(控股)公司签署《金桥-张江 4-1 地块国用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面积为 31,493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约定应

在领取宗地产权证后的两年内开工，中鸿置业于 2001 年 1 月 16 日取得宗地产

权证。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上述地块尚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核查结果 

根据中华企业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项目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

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系项目所在宗地规划调整所致。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管理局于 2008 年 10 月 24 日出具的《上海市浦

东新区规划局规划业务案件处理意见通知书》，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管理局确

认，根据国务院 2001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国函〔2001〕48 号《国务院关于上

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三桥村项目所在的金桥-张江 4-1 地块被规划为楔

形绿地；同时，根据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于 2007 年 5 月 10 日出具的沪规划

〔2007〕411 号《关于浦东新区张家浜楔形绿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复函》，金桥

-张江 4-1 地块被规划为公共绿地。 

(2) 建德南郊 661 地块项目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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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 31 日，上海市南汇县房屋土地管理局与上海杉野置业有限公

司(系中华企业之下属公司，以下简称“杉野置业”)签订《上海市南汇县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南房地〔2001〕出让合同〔内〕字第 73 号)，将位于上海市

南汇县 661 地块以现状条件出让给杉野置业，宗地面积为 27,902 平方米，用

途为住宅。前述出让合同约定，在按照杉野置业与上海二灶休闲度假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履行交地手续后三个月内，杉野置业须对该地块

进行动工开发，并须在 2003 年 7 月 31 日前竣工。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上述地块尚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 核查结果 

根据中华企业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项目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

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系拆迁未完成所致。 

 

2016 年 11 月，项目地块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人民政府已出具证

明，对该项目拆迁尚未完成的事实情况进行确认。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相关文件，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该局官方网站检索结果可作为土地方面无违法违规证明的依据，2016 年 3 月 1

日起，对于违反土地管理的违法行为，由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

经查询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和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官方网站，

未查询到杉野置业在土地闲置方面的违法记录。 

 

(3) 漕溪路 198 号地块 

1)基本情况 

2004 年 9 月 14 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与中星集团签订了《上海

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以现状条件出让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

198 号地块，面积为 38,619 平方米，用途为商业，上述出让合同未约定开工时

间。 

2)核查结果 

2016 年 11 月 30 日和 2016 年 12 月 13 日，本所律师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财务顾问项目经办人员对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进行了访谈，被访谈人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漕溪路

198 号地块原是划拨土地，通过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按现状补齐地价款后成为出

让土地，该地块是以现状交付，交付时土地上已建有房屋，并且出让合同的附

件“国有土地使用条件”明确了土地用途、使用年限、建筑面积、建筑容积率

条件正是按照出让合同签订时地上建筑的实际情况设置的。据此，该土地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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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发的土地，不能套用土地闲置的规定。 

 

2017 年 1 月 18 日，上海市徐汇区规划与土地管理局向中星集团出具《违

法情况核查》，确认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期间，中星集团漕

溪路 198 号地块在建设规划和土地管理方面未受到过行政处罚，用地管理方面

也未存在违法行为。 

(4) 洋泾 E23-3 地块 

1)基本情况 

2014 年 12 月 25 日，上海环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中星集团之下属公司，

以下简称“环江投资”)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沪土规资(2014)出让合同第 55 号)，2015 年 11

月 17 日，双方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沪土规

资(2015)出让合同补字第 74 号)，出让宗地的面积为 11,482.5 平方米，用途为

住宅，出让合同约定该宗地自 2014 年 12 月 25 日起 12 个月内开工，在动工后

36 个月内竣工。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上述地块尚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核查结果 

根据中星集团说明，该项目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

未动工开发，系该地块尚需办理扩大用地手续所致。 

根据《上海市黄浦江沿岸 E8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E23-3 地块规划用地

面积为 12,970 平方米，就前述土地出让合同，目前环江投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面积仅为 11,482.5 平方米，剩余土地使用权 1,491 平方米属于上海浦东滨江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关于黄埔江沿岸 E8 单元 E23-3 部分地块土

地储备项目投资估算的批复》(沪浦发改城［2015］608 号)，上海市浦东新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浦东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对前述 E23-3 剩余地块进行收

储，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收储完成后环江投资才能申请办理扩大用地手续。 

2. 根据《监管政策》的要求对闲置土地情形的进一步核查 

根据《监管政策》关于“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

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

原则应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的有关要求，在中华企业

和中星集团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本所律师查询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相关

网站。根据《自查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核查期末，中华企业及其项

目公司、中星集团及其项目公司未曾收到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出的《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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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认定书》，也不存在因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正在被

(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 关于炒地情形的核查 

本项核查的主要法律依据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其第 39 条规定：“以

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按照出让

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2)按照出

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

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转

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根据中华企业和中星集团提供的文件资料及书面说明、相关主管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核查期末，中华企业和中

星集团在建、拟建项目不存在因炒地而受到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

形。 

(三) 关于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情形的核查 

本项核查的主要法律依据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其第 45 条规定，“商

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述条件：(1)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

用权证书；(2)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

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

付日期；(4)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颁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

[2010]53 号)，严肃查处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加大对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已经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

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全部准售房源对外公开销售，以及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

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

处。 

根据本所律师在有关地方房地产网站的检索结果，结合中华企业和中星集

团提供的文件资料及书面说明，相关商品房项目所在地有关建设、房管部门出

具的有无捂盘惜售等违规销售行为的证明文件，核查期内，中华企业和中星集

团纳入本次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不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情形，也不存

在因捂盘惜售、哄抬房价受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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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核查期末，上市公司、中星集团纳入

本次核查范围的拟建、在建项目不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及哄抬房价

的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

查的情形。 

本报告正本一式伍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接签章页）




